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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外事函〔2020〕12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0 年西部地区 

人才培养特别项目选派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级机关、企（事）业单位，各高等学校，各市（州）教育行

政部门： 

2020 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西部项目”）

选派工作即将开始。为保证选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就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选派规模及重点支持领域 

选派规模根据我省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

“基金委”）签署的协议确定。 

其中理工农医类优先支持的学科领域为：医药护理、航空航

天、轨道交通、石油天然气精细化工、现代农业、环保产业、电

子信息、饮料食品、制造业等。 

文史哲管艺类优先支持学科领域为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、金

融贸易、公共管理、哲学社科、社会工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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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

高级研究学者：留学期限 3-6 个月。 

访问学者：留学期限 3-12 个月 

博士后：留学期限 6-24 个月。 

高级研究学者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

（196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在实际工作中取得突出业绩。其

中，教学科研人员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为博士生导师，

申请时应为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主要负责人、或国家级重点教学或

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、或部级（含）以上教学或科研平台主要负

责人、或部级（含）以上教学或科研奖励一等奖获得者等；行政

管理人员应具有副司局级（含）以上行政职务。 

访问学者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（1969 年 1

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本科毕业后一般应有 5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，

硕士毕业后一般应有 2 年以上的工作经历。对博士毕业的申请

人，没有工作年限的要求。 

博士后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不超过 40 周岁（1979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应为国内高等学校或科研单位具有博士

学位、具体从事教学或科研工作的优秀在职青年教师或科研人

员。申请时距其博士毕业时间应在 3 年以内。 

三、选派范围、申请条件及名额分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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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须为省内高等院校、企（事）业单位、行政机关、科

研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。申请人原则上应主持或参与研究项目、

课题，出国研修计划应紧密结合在研项目、课题及所在单位重点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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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请人员须符合《2020 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人员选

派简章》《2020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及访问学者（含博士后

研究）项目选派办法》及《2020 年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/

地方合作项目选派办法》规定的申报条件（详情请登录国家留学

基金委官网进行查看，外语水平要求见附件 1）。 

申请时外语水平未达到合格标准者，如系所在单位重点推

荐，亦可申请，但须提供可以反映其外语水平的外语考试成绩证

明，如 WSK/TOEFL/IELTS 考试成绩单复印件等。此部分人员被

录取后，须参加教育部指定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相关语种培训或

自行参加相应外语考试，获得相关培训结业证书或考试成绩达到

合格标准后方可派出。希望参加外语培训者，应在申请表中注明

意向培训地点。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录取申请时外语水平达到

合格标准者。 

2．本年度在西部项目下增设地方创新子项目。地方创新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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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申请人需同时符合子项目简章相关要求。地方创新子项目有

单独考核要求，申请人需认真评估自身教学科研实力，酌情申报。

子项目选派简章见附件 3。 

3．本项目需由各单位统一组织申报，不受理个人申报。 

ō Ŏ ο ᵭᶳ  

根据我省公派出国留学的实际情况，为使西部项目更好服务

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才培养目标，项目将重点向省属和地方

高校倾斜。 

请各中央部（委）属高校推荐人数不超过 5 人，其他非高校

单位，推荐人数不超过 3 人。省属及地方高校推荐名额不限。 

四、时间安排 

5 月 1 日-5 月 15 日，申请人完成网上报名，并打印纸质材

料（材料清单见附件 2）报所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。各单位需对

申请人开展政审，并认真审核申请人资格及提交材料真实性。并

于 5 月 16 日前统一当面提交申请人纸质材料及单位推荐公函到

我厅 10 楼 8 号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办公室。 

5-6 月，项目评审阶段； 

7 月，公布录取结果； 

9 月起，语言培训，符合条件人员陆续派出。 

五、需特别注意的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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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各推选单位需着重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、师德师风/品行学

风等严格把关，并在单位推荐意见表中对上述表现作出评价。 

2.国家留学基金委将按照申请人提供的邀请信中的国外接

收单位进行录取。一经录取，留学国别、留学单位及留学期限将

不予变更。申请人务必保证邀请信单位与网报填写单位完全一

致。同单位申请人请勿扎堆申报外方同一单位同一导师。 

2.曾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，但回国服务期未满者；2015 年

（含）以后享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、录取后未经批准放弃资格或

不按期派出者；2018 年（含）以后录取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

放弃留学资格者；已申报基金委其他项目，尚未获得录取结果人

员，均不得申报本年度西部项目。请各单位加强对申请人资格审

核。 

其他未尽事宜请登录国家留学网西部项目专栏进行查阅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李问袤、 

联系电话：028-86129011 

电子邮箱：scsjyt@163.com 

通讯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26 号 1008 室 

邮编：6100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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